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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莹莹
通讯员 田德建

承 包 了 村 集 体 所 有 的 灭 荒 造 林
地，本应照护抚育树木成长，却毁林开
荒 170 余亩，17 年间同村村民纷争上
访不断。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检察院
先后制发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和社会治
理检察建议，前后 2 次提起行政公益诉
讼，最终推动多方商议形成“容缺审
批+原地修复+异地替代性修复”的整
改方案，督促林地生态恢复、村民矛盾
有效化解。

“抚育”变“毁坏”，林业资源
大面积受损

阿荣旗地处呼伦贝尔市东南部，
背倚大兴安岭，面眺松嫩平原，虽是农
业旗县，但林草资源也十分丰富。

2005 年，年逾六旬的刘某承包某
村委会发包的 299.4 亩灭荒造林地，开
始植树造林，并承担林木后期补植、除
草、浇水、防治病虫害等抚育管理任
务，确保林木成活率、保存率达到国家
规定要求。按照承包合同约定，刘某不
得随意改变林地用途。

2006 年 ，刘 某 以 养 大 鹅 的 名 义 ，
在 承 包 林 地 西 南 侧 非 法 修 建 了 一 座
占地 4.71 亩的院落。刘某为了增加经
济收入，自 2013 年起在其承包的林地
范 围 内 ，砍 伐 林 木 、开 垦 林 地 累 计
154.85 亩。同时，刘某在村屯周边非法
开 垦 了 两 处 国 有 林 地 共 计 14.65 亩 ，
用来种植玉米、黄豆等农作物。后经
现 场 勘 查 ，刘 某 非 法 占 用 林 地 共 计
174.21 亩。其间，刘某的女婿王某帮助
其实施了部分非法占用林地行为。

同村村民认为，刘某承包经营的
林地为村集体所有，其非法占用土地
建房、耕种的行为，侵害了其他村民的
合法权益，为此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
控告，双方矛盾不断激化。为了解决此
事，阿荣旗党委、政府多次组织相关部
门召开联席会议进行专题研讨，推动
矛盾化解。

2018 年 10 月，阿荣旗公安局以刘
某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立案侦查。由
于案件疑难复杂、取证困难，加之刘某
年事已高、疾病缠身等特殊情况，侦查
被迫中止。直至 2022 年 8 月，公安机关
以王某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向阿荣
旗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2022年 11月，
阿荣旗检察院以刘某、王某涉嫌非法占
用农用地罪向阿荣旗法院提起公诉。

考虑到生态环境修复的必要性、
紧迫性和长期性，以及刘某已达 80 岁
高龄，刘某和王某认罪悔罪态度较好、
具有积极补植复绿意愿等因素，阿荣

旗检察院提出可对刘某、王某适用缓
刑的量刑建议。2023 年 3 月，阿荣旗法
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以刘
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 3 万元；以
王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其有期
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1万元。

违法行为竟披上了合法外衣

杨树的生长速度较快，生长周期
一 般 为 20 年 至 30 年 。在 刘 某 承 包 的
灭荒造林地中，幸存的杨树已经进入
成熟期，树木长势较好，形成一条条
树木带。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

为了让 170 余亩受损林地生态得
以修复，2023 年 1 月，阿荣旗检察院同
步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程序，
向 负 有 监 督 管 理 职 责 的 行 政 机 关 和
属地政府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
履行监管职责，采取有效措施督促违
法行为人修复涉案林地生态环境。

“我的房屋有产权证！”负有监督
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和属地政府收到
检察建议后，着手对违建房屋进行拆
除时，刘某的女儿竟为违法建筑拿出
了合法证件。

违法占用的林地竟被合法化，问
题出在哪里？阿荣旗检察院通过持续
监督发现，属地政府对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成果的理解与适用存在一定误
区，在未进行建设用地来源合法性审
查的情况下，便为刘某女儿办理了乡
村 建 设 规 划 许 可 证 和 建 设 用 地 批 准
书。刘某女儿据此向当地不动产登记

中心申领了不动产权证书。
此外，当初被刘某非法开垦的林

地中，有 60 亩已被划入耕地保护红线
内，应当按照耕地进行管理。行政机关
和属地政府表示，针对上述情形，缺乏
可借鉴的经验，尚未找到切实可行的
修复方法。

国家政策该如何落实需进一步明
确，于是，阿荣旗检察院于 2023 年 4 月
决定先中止审查。

找到“容缺审批+原地修复+
异地替代性修复”最优解

案件中止审查期间，阿荣旗检察
院多次实地走访调查，加强政策调研，
并针对上述难点问题与相关单位会商
研判。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某、王某应履
行 的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责 任 依 然 没 有 履
行，行政机关和属地政府也未依法履
行职责，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处
于受侵害状态。阿荣旗检察院于 2023
年 7月再次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2023 年 7 月 17 日，一场在属地政
府召开的调度会打开了局面，检察院
和自然资源、林草、公安等部门群策群
力，相关领域的特邀检察官助理充当

“外脑”，共同为涉案林地生态环境修
复想办法。

“刘某已经 80 多岁了，晚年丧子，
跟着女儿生活，涉案房屋是他们的唯
一住房。”

“划入耕地保护红线的 60 亩土地，
不宜原地修复。”

“可以原地修复的就原地修复，不
宜原地修复的就异地修复。”

…………
最终，多方在调度会上形成了“容

缺审批+原地修复+异地替代性修复”
的整改方案，既通过容缺审批为老人
保住了唯一住房，守住了耕地红线，又
使 170余亩林地生态环境得以修复。

至于当初违法建筑变成合法建筑
的问题，阿荣旗检察院认为，当地村委
会与发证机关也有责任，村委会作为
宅基地申请程序的初核环节，工作存
在疏漏；发证机关在不动产登记流程
中，缺少对地类的实质性审查，导致违
法房屋被依法登记；在不动产登记过
程中，审核把关不严，以致旧房被按照
新建房屋予以登记。

2023 年 9 月，阿荣旗检察院向当
地村委会制发了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建议其加强宅基地的规划和管理，压
实初步核实宅基地审批责任。同时，该
院向发证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
进 一 步 优 化 完 善 不 动 产 登 记 审 核 流
程，做好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地类认定
工作。

2023 年 11 月 30 日，阿荣旗检察院
依法撤回起诉，村民们也结束了长达
十多年的上访。

如今，当地村委会改进工作作风，
通过“三务公开”群、公示栏等方式自
觉接受监督，向村民主动公开农村房
屋不动产权证办理流程及标准。发证
机关先后印发 2 项通知，进一步规范权
籍调查与实地核查工作，明确登记申
请材料，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170余亩林地修复，多年纠纷化解

本报讯（记者范跃红 通讯员练
梦龙） “那些非法加油的黑点、黑
车都不见了，我们更安心了。”近
日，面对前来“回头看”的浙江省
景宁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某
小区居民如是说。

2023 年 10 月，景宁县检察院接
到群众举报称，该县某城市公园广
场 附 近 道 路 经 常 有 大 型 工 程 车 出
没，并有厢式货车对其加油。该院
公益诉讼检察部门随即开展调查取
证，发现举报属实。经向相关行政
部门调取证据，检察官发现这些厢
式 货 车 并 无 相 应 的 危 化 品 运 输 资
质，车主也未取得经营危化品包括
柴油在内的任何许可。

为 进 一 步 查 清 油 品 来 源 和 去
向，景宁县检察院商请公安部门协

助 取 证 ， 对 目 标 嫌 疑 车 辆 进 行 追
踪。经查，这些厢式货车每隔两三
天便到某工地附近，由某国有油品
公司的油罐车对其进行输油。厢式
货车装满油后，往工业园区、工程
项目部等地进行输送，只要工程车
司机一个电话，即可随时随地进行
加油服务。此外，检察官还发现，
该县某居民小区附近工地范围内，
存在使用简易样板房存储柴油的情
形，现场无任何防火、防爆、防雷
等 安 全 生 产 措 施 。 更 令 人 惊 讶 的
是，在加油过程中，司机们居然点
火抽烟。

“景宁县城不大，正规的加油站
距离县城及周边工程项目并不远，
为什么工程车不到这些正规加油站
加油？既然油品是正规来源，厢式

货车为什么要铤而走险非法运输和
经营柴油……”承办检察官心中冒
出不少疑团。为此，检察官走访了
某国有油品公司景宁分公司。工作
人员表示，工程项目只需提交用油
单位、工程项目信息即可以批发价
购买柴油，而柴油批发价与零售价
存在差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某
国有油品公司的油罐车会送油到工
地，由工地进行一定量的存储。但
对于工程项目部对外出售柴油的情
形，工作人员称并不知情。

为进一步夯实证据，景宁县检
察院调取了某在建工程从国有油品
公司购进柴油情况、大型工程车在
交警部门备案情况；向大型工程车
司机询问油箱容量、正常工作情况
下一箱油使用时长等，从而计算出

该工程项目部一个月的柴油大致需
求量。检察官通过比对其在某国有
油品公司购进柴油情况，发现存在
巨大差距，买得多、用得少。结合
前期调查发现的在此工地简易样板
房柴油存储点加油的车辆并非该工
程项目部备案车辆，证实了该工程
项目部存在对外非法经营柴油的行
为。

2023 年 12 月，该院向相关行政
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对
前述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该院还向
某国有油品公司的行业主管部门发
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其严格
成品油经营全链条监管，规范成品
油市场。相关行政部门迅速开展专
项整治，非法加油黑点、黑车均在
一周内得以拆除、查处。

“移动炸弹”被及时移除
浙江景宁：制发检察建议推动成品油经营全链条监管

本报讯 （通讯员崔嘉伟） 一
男 子 大 量 调 配 伪 劣 柴 油 并 低 价 销
售，近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
检察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提
起公诉，同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经审理，灵武市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对检察机关诉讼请求全部予
以支持。

2023 年 2 月至 6 月，汪某得知某
工地渣土车、挖机等施工车辆对柴油
需求量很大且所需费用不小，便打起
利用改装货车销售劣质柴油的主意。
汪某在其自建的彩钢房内，将自行购
买的 0 号车用柴油与从过路货车司

机处收购的卸货后油罐内残留的化
工品，调和成劣质柴油，低价出售给
工地上的大型车辆驾驶员。

案发后，公安机关对查扣的劣
质柴油进行称量，其中三辆油罐车
内存储的柴油达 10.3 吨，查实销售
金额 16.8 万元。经检测，查获的劣
质 柴 油 均 为 不 合 格 产 品 ， 其 闪 点

（可 燃 性 液 体 的 安 全 指 标） 低 于
40℃，远低于国家标准 60℃。无论
是汪某调和勾兑柴油的过程，还是
改装后用于运输、存储劣质柴油的
车辆，或是加了劣质柴油的车辆，
都存在巨大安全隐患。同时，这类

劣质柴油加到车内使用，会导致车
辆尾气排放严重超标，对大气环境
造成污染。

灵 武 市 检 察 院 在 审 查 中 发 现 ，
汪 某 的 违 法 行 为 不 仅 涉 嫌 刑 事 犯
罪，还严重侵犯了众多不特定公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致使社会公共利
益受到损害、威胁，遂依法向灵武市
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请求判令汪某承担对涉案器具进行
无害化处置费用，并在省级以上媒
体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违法
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现诚恳

向广大公众赔礼道歉，我愿意承担
所有民事赔偿责任。”在法院审理期
间，检察官和法官分别对汪某进行
释法说理和劝诫教育，汪某表示真
心悔过，主动承担无害化处置费用
3.9 万余元，并通过正义网向公众赔
礼道歉。被告人汪某因犯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被灵武市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缓刑一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 8.5万元。

后 因 该 案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部 分
的 诉 讼 请 求 已 全 部 实 现 ， 灵 武 市
检 察 院 和 法 院 沟 通 后 撤 回 附 带 民
事公益诉讼。

低价卖柴油，背后有猫腻
宁夏灵武：被告人危害安全生产被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华雪松 陈跃

电动车是当代大众出行的重要代步工具，然而，近年来，因电动车引发的
火灾事故频发，其潜在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觑。近日，为进一步督促相关部门消
除电动车消防安全隐患，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检察院联合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辖区曾开展违规改装电动车业务的宏科公司 （化名） 落实检察建议情况进行

“回头看”。
“现在，我公司将所有电动车改装电池服务都下架了，店铺商品详情也已做了

修改，在售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类型、容量与合格证完全一致。”宏科公司负责人介
绍道。

2023 年 5 月，梁溪区检察院收到“益心为公”志愿者提供的线索，称宏科公
司在网上售卖的电动车可以自行选择、拼装电池，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检察官
调查后发现，宏科公司在各大电商平台开设有多家网店，主要销售某知名品牌
电 动 车 。 在 宏 科 公 司 的 网 店 页 面 上 ， 该 公 司 对 同 一 型 号 的 电 动 车 设 置 了

“48V12A 铅酸”“48V13A 铅酸/石墨烯”“48V20A 铅酸”“48V12A 锂电”等不同
规格、容量的电池，供消费者选择，随后按照消费者的选择进行组装、发货。
这导致该公司销售的部分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与合格证上标示的电池类型或容量
不一致。

通过对多个电动车品牌经销店进行走访，检察官了解到，消费者改装电池
往往是为了增加电动车的续航和动力。但其中是否存在风险隐患？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检察官发现，由于电池规格不同，改装后的蓄电池与
电池盒组侧壁的间隙达不到科学标准，不符合电动车蓄电池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要求，并可能引发持续性摩擦碰撞，造成电池损坏或短路，甚至出现起火等情
况。此外，宏科公司在为消费者改装电动车电池的过程中，未对相应电路设置
进行调整，很可能导致电动车充电器和电池不匹配，从而引发电池鼓胀变形甚
至起火爆炸。该公司为了吸引消费者，在商品详情页上对电动车改装电池后的
便利进行大篇幅图文描述，而对隐藏其中的风险隐患只字不提。

“看着不起眼的改装行为，很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危害到广大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对此必须防微杜渐。”梁溪区
检察院检察官刘培培在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案情时说。

2023年6月，梁溪区检察院依法向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
法履行监管职责，及时对宏科公司违规拼装电动车和电池不匹配等安全隐患进行监管。

收到检察建议后，梁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展开行动，对宏科公司进行
了调查取证，责令该公司改正违法行为。2023 年 12 月 26 日，梁溪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宏科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17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电动车电池竟能随意选？

2023 年 10月 24日，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团队来到非法开垦林地现场，跟进监督林地补植情况。

本报讯 （记者杨健鸿 通讯员余利娟） 近日，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检察
院联合相关部门赴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为 98 株涉案兰花找到了安家之
地。这是麒麟区检察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扎实做好监督办案

“后半篇文章”，全力守护生物多样性之美的生动实践。
2023 年 5 月 19 日，刘某某到曲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子附近的山上，非

法盗掘了 98 株野生兰花，并于同年 5 月 23 日拿到麒麟区河北商业街售卖，被公
安机关当场查获。经云南省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刘某某盗掘的 98 株野生
兰花为兰科兰属豆瓣兰，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公安机关依法将此案移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认为，刘某某违反国家规定，非法采伐国家二
级保护植物，其行为已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麒麟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处刘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

“这些兰花处置不当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应妥善处置。”办案检察官发现，该案
结案后，涉案兰花一直寄存在兰花交流中心，而该机构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不
能承担照护兰花所需费用，相关专业能力也存在一定欠缺。为实现更好的办案效
果，办案检察官决定通过公益诉讼督促相关部门履行职责，为涉案兰花寻找一个
安稳的家。

在与兰花交流中心确认兰花的现状后，办案检察官与林草等主管部门工作
人员、专家进行磋商，认为将涉案兰花复种至原地风险太大，交由专业机构照
看更为适宜。办案检察官经过多方咨询，最终得到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愿
意接收的消息。近日，办案检察官与麒麟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派出所民
警一道，“护送”涉案兰花前往“新家”——兰科植物保育中心。接收人员表
示，一定悉心照料，确保兰花茁壮生长。

98株兰花有了新家
云南曲靖麒麟：扎实做好监督办案“后半篇文章”

本报讯（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胡传仁 洪本群） “现在，我们对树的来源必
查，也完善了各类台账。如果树的手续不全，我们不收，而且还会提醒他们送
到定点粉碎厂。”日前，河南省光山县检察院组织相关人员对松材线虫病防治检
察建议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时，发现多家木材经营场所内已经没有松树原木
了，各类台账登记齐备，树木来源证明能一一对应。

2023 年 2 月 15 日，光山县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列入松材线虫病疫区。松材
线虫病被称为“松树癌症”，是一种毁灭性的病害，具有发病速度快、毁灭性
大、传染性强等特点，是威胁松林安全的重要因素，如不及时完成除治工作，
将对生态和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2023 年 9 月，光山县检察院对辖区木材收购加工经营场所开展调查。检察
官经调查，发现辖区 11 家木材经营场所均收购松树，收购的部分松树树干有多
处侵入孔，疑似感染松材线虫病。检察官还发现，这些木材经营场所收购的松
树均不能出示林业部门采伐审批手续，没有完整的原料和产品出入库台账，部
分松树在未经林业部门审批情况下运至外地，致使松材线虫病疫木疫情有较大
的扩散风险。

光山县检察院走访林业部门了解到，光山县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面积共 580
亩，已完成 1404 株病死松树的清理工作，并设立了疫木定点粉碎厂。但因政策
调整，木材经营场所不需要办理木材加工经营许可证，并取消了木材运输许可
证的管理规定，林业部门对木材经营场所收购、运输行为的监管存在一定困
难。该院认为，疫木疫情防治涉及全流程监管，林业部门负有不可缺失的监管
职责。林业部门对此表示认可，认为还需要吃透相关法律，改变监管思路，切
实履行职责。

随后，光山县检察院向林业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开展松材线虫病防
治专项检查活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辖区木材经营场所违法违规运输、经
营、加工和使用疫木及其制品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并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
动，提高社会面疫木防治的积极性，完善疫木防治各项制度，实现源头治理，
确保疫木不流失和疫情不扩散。

收到检察建议后，光山县林业部门高度重视，制定松材线虫病防治方案，
专门召开工作会，明确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执法检查活动，对重点乡镇松林
进行排查，对排查出的病死松树集中统一粉碎处理，对全县疫木伐桩采用薄膜
覆盖熏药、不锈钢网全覆盖处理；明确重点乡镇疫点小班的管理责任人，开展
日常巡查、异常松树监测上报工作；对疫情乡镇疫木数量进行调查登记，严格
疫木的采伐运输审批手续，对疫木的采伐运输采取专人专车、封闭管理、定点
粉碎的监管措施。

在整改期间，林业部门联合森林警察大队开展执法检查，并邀请光山县检
察院现场监督。针对收购运输台账记录不全、不能出示树木来源证明的 4 处经营
场所，林业部门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同时，林业部门还联合检察机关到相关
乡镇集市，通过展板展示、悬挂条幅、发送宣传手册等方式开展法治宣传。

合力为松树防“癌”
河南光山：源头治理让松林安全更有保障


